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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实施细则 

根据《厦门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文件精神及两院的实际情况，

为了保证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2021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公开、公平、公

正，特制定以下实施细则。 

 

 一、复试  

（一）复试比例：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金融硕士复试人数与剩余招生计划分

别按 1.5:1的复试比例确定复试名单，上线考生人数不足剩余招生计划 1.5 倍的非全日制

金融硕士项目，上线考生全部进入复试名单。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除金融硕士以

外的其它专业（不同单位的相同专业分别划线）复试人数与剩余招生计划按 1.3:1的复试

比例确定复试名单，上线考生人数不足剩余招生计划 1.3倍的专业，上线考生全部进入复

试名单。剩余招生计划指总招生计划扣除推免生计划。 

说明：若剩余招生计划乘以复试比例不是整数，则取整加 1确定复试人数，如：剩余

招生计划为 1人，复试比例为 1.3:1，1*1.3=1.3，则复试人数为 1+1即 2人；剩余招生计

划为 4人，复试比例为 1.3：1，4*1.3=5.2，则复试人数为 5+1即 6人。 

关于调剂复试，两院上线生源不足的专业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上

线考生中调剂，按“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学术型硕士（经济类）”、“王亚南经

济研究院统计学（数理统计）硕士”、“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全日制专业硕

士”、“金融系非全日制金融专业硕士”四个类型进行调剂复试，两院接受调剂申请的学

术型硕士（经济类）各专业将统一按“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学术型硕士（经济

类）”进行调剂复试，两院接受调剂申请的全日制专业硕士各专业将统一按“经济学院和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全日制专业硕士”进行调剂复试，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统计学（数理统

计）硕士仅接受原报考统计学（数理统计）考生进行调剂复试，调剂复试名额计算方式如

下： 

（1）“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学术型硕士（经济类）”按该类型接受调剂申请

专业总剩余招生计划的 1.3倍扣除已进入对应报考专业复试总人数的差额确定调剂复试名

额； 

（2）“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统计学（数理统计）硕士”按该类型剩余招生计划的 1.3倍

扣除已进入对应报考专业复试总人数的差额确定调剂复试名额； 

（3）“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全日制专业硕士” 按该类型接受调剂申请专业

总剩余招生计划的 1.3倍扣除已进入该类型报考专业复试人数的差额确定调剂复试名额； 

（4）“金融系非全日制金融专业硕士” 按该类型剩余招生计划的 1.5 倍扣除已进入

该类型报考专业复试人数的差额确定调剂复试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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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试权重：40% 

复试总分 100分，复试分数将以 40%的权重与初试成绩一起计算总成绩，总成绩＝初

试成绩÷5×60%+复试总成绩×40%。复试各部分的分值见表 2。 

各类型考生复试内容和分值 

类型 笔试内容与分值 面试内容与分值 

学术型硕士 

【不含统计学（数理统计）】 
（1）政治经济学：10分 

（1）中文（专业和综合素

质）面试：60 分；其中专业

素质 20 分；综合素质 40 

分。 

 

（2）英语面试：30分 

 

专业学位硕士 

【不含金融系全日制金融硕士】 
(1)政治经济学：10 分 

金融系全日制金融硕士 
（1）政治经济学：10分 

（2）高等数学：20 分 

统计学（数理统计）硕士 / 

（1）中文（专业和综合素

质）面试：70 分；其中专业

素质 30分，综合素质 40分 

 

（2）英语面试：30分 

说明：1．仅金融系全日制金融硕士需参加《高等数学》加试，因而使其复试满分为 120 分，考生的复试成绩将除以

120%先折算成百分制，折算后再与初试成绩按比例计算最终成绩。 

2.原报考专业为金融系全日制金融硕士，且进入调剂复试的考生，复试时无需加试《高等数学》。 

 

（三）复试时间、方式和复试内容 

考虑到目前疫情防控要求，为保障考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学校对 2021 年硕

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总体部署和两院的实际情况，复试工作拟于 2021 年 3 月 25日-27日进

行，采用网络远程复试的形式。 

 

复试内容包括: 

1. 面试 

（1）英语面试 

时间：2021年 3月 25日 

（2）中文（专业和综合素质）面试 

时间：2021年 3月 26日 

2.笔试 

（1）《政治经济学》（考核范围为商品、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

义再生产和经济危机） 

考试对象：除统计学（数理统计）考生外，所有考生均需参加。 

考试时间：2021年 3月 27日上午 1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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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等数学》（考核范围为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 

考试对象：金融系全日制金融硕士考生 

考试时间：2021年 3月 27日下午 15:00-17:00 

3.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在复试过程中考查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 

 

（四）最低分淘汰制度 

全日制考生复试成绩出现以下 4种情况之一，则直接淘汰： 

1. 英语面试成绩低于 12分； 

2.中文（专业和综合素质）面试中两位及以上面试专家在其打分栏目中出现不合格等

级评分； 

3. 去掉一个最高分后，统计学（数理统计）考生中文（专业和综合素质）面试总成绩

平均分低于 42 分，其他考生中文（专业和综合素质）面试总成绩平均分低于 36 分； 

4. 复试总成绩低于 60分。 

注：以上第 1点对金融系全日制金融硕士而言，指该部分按比例折算前的分数。 

非全日制考生复试总成绩低于 60分，直接淘汰。 

 

二、调剂 

1.上线生源不足的专业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上线考生中调剂，学术

型考生和专业硕士考生可分别在本类型专业内申请调剂；学术型考生可以申请调剂至专业学

位，但是专业学位考生不能申请调剂至学术型；统计学（数理统计）仅接受原报考统计学（数

理统计）专业考生调剂，金融系全日制金融硕士考生只能申请调剂至金融系非全日制金融硕

士，统计学（数理统计）考生仅能调剂至统计学（数理统计）专业。 

2.调剂考生必须符合我校相应专业基本复试线（注意：调剂考生必须同时达到原报考专

业相对应的分数线和调入专业所对应的分数线）。 

3.不接收已参加两院复试、但是出现最低分淘汰情形之一（具体情形见第一条第

（四）项，下同）的全日制考生为调剂生； 

4.未进入报考专业复试的上线考生，可申请调剂复试（调剂复试志愿类型和名额计算

见第一条第（一）项），申请调剂复试考生按初试成绩打通排序，根据初试成绩优先原则

按考生调剂志愿类型顺序依次确定入围调剂复试考生。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统计学（数理统

计）将根据调剂复试名额直接从报考经济学院统计学（数理统计）专业未入围复试考生中

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征求考生调剂意愿确定调剂复试考生。具体调剂申请通知另行发布。 

5.进入报考专业复试的考生，未出现最低分淘汰情形之一、但未被录取的考生，也可

以申请调剂。调剂生与进入复试的考生持同一标准进行复试。具体调剂申请通知另行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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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调剂信息公开告知所有两院考生，由考生自愿报名，进入复试并有调剂意愿的考生

须根据学院通知提交调剂申请。 

7.进入调剂的考生，须根据学院通知到教育部网上调剂平台补填调剂申请并补充完成

全部网上调剂流程。 

 

三、录取 

1.经济学院系所各专业、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各专业分别按总成绩从高到低录取，总成

绩＝初试成绩÷5×60%+复试总成绩×40%，下同。 

（1）进入上线考生数小于或等于剩余招生计划的专业复试的考生，未出现最低分淘汰情

形的，则直接录取；进入上线考生数等于剩余招生计划的专业复试的考生，出现最低分淘

汰情形的，空出的名额将从进入报考专业复试未被录取但具备调剂资格的考生（见第二

条）和未进入报考专业复试但参加调剂专业复试的调剂生中选拔，按总成绩从高到低打通

排序，并依次征求考生意愿进行调剂拟录取。被拟录取的考生之前提交的调剂志愿作废，

不再参与后续的调剂。 

（2）进入上线考生数高于剩余招生计划的专业复试的考生，按总成绩排序，根据剩余招

生计划按总成绩从高到低录取，未被录取但具备调剂资格的考生（见第二条）考生，将按

提交的调剂申请进行调剂，未按时提交调剂申请的考生则被淘汰。 

（3）未进入报考专业复试但参加调剂复试的调剂生将和进入报考专业复试未被录取但具

备调剂资格的考生（见第二条）按总成绩打通排序，根据总成绩优先原则按考生调剂志愿

（调剂录取时按专业志愿）顺序依次录取，直至各接受调剂专业调剂录取名额满额为止。 

2.进入报考专业复试未被录取但具有调剂资格（见第二条）的金融系全日制金融硕士

考生，参与调剂录取时，按不含数学笔试成绩计算的总成绩参与调剂录取。 

3.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国际商务硕士、金融系全日制金融硕士、财政系税务硕士按增加

与嘉庚学院联合培养名额后的招生计划进行录取，统计系应用统计硕士按增加与龙岩学院

联合培养名额后的招生计划进行录取，按原则上调剂录取的考生和进入报考专业复试排名

末位考生录取至联合培养项目，如排名靠前的考生有意转入该项目，可优先录取。如录取

人数低于剩余招生计划，则优先保证经济学院的录取。 

4.被拟录取为定向就业类别（含拟录取至非全日制金融硕士）考生应当在被拟录取前

与招生单位签订定向就业协议。 

5.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者不合格者、体检不合格不予录取。 

6.最终录取名单以校招生领导小组确定并报教育部审核通过的结果为准。 

 

四、复试录取的监督与复议  

1.我校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各个环节接受厦门大学纪委、监察处的监督，监督

电话 0592—2186219。经济学院监督电话 0592-218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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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行校、院二级复试巡视制度。校领导、纪委、研究生院、招生办和考试中心、监

察处等单位组成若干校巡视小组。在复试过程中，校、院巡视小组将深入各院系进行复试

各个环节的督查。 

3.实行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所有参与复试录取工作的人员都要认真负责，严格

保密，切实维护复试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对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要追究责任。  

4.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复试基本分数线、复试工作办法、复试结果等信息应及时公

布。  

5.实行回避制度。本年度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者参加硕士生入学考试的教师和工作

人员应主动回避，不得参加硕士生的复试工作。  

6.实行复议制度。要保证投诉、申诉和监督渠道的畅通。受理投诉和申诉应规定时

限。对投诉和申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由各学院（研究院）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

责成复试小组进行复议。 

 

五、相关工作日程安排  

1.3月 19日（周四）前，各单位确定进入报考专业复试考生名单，经学院、招生办审

核同意后上网公布。 

2.3月 24日（周三）前，分批次完成考生模拟测试。 

3.3月 25-27日（周四-周六），考生复试。 

4.4月 3日（周六），各单位确定拟录取名单，经学院审核后报送至招生办。  

 

本实施细则由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未尽事宜遵照《厦门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文件执行。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2021年 3月 18日 


